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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福音神學研究學院 職員考核辦法 

 

民國109年10月15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9年10月29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10年6月9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113年6月14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113年9月13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115年1月9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校職員之績效考核，除法令別有規定外，依本辦法辦理。 

第二條 本校專任職員(包括行政主管、職員及約聘人員於學年度終了，其服務成

績考核，依本辦法辦理。如已確定於該學年度離退者得免考核;年度考核

作業期間仍在試用期者，期滿後進行試用期考核，不須參加年度考核;教

師兼任行政職務者，不需要參加職員考核。 

第三條 主管進行年終考核時應依據職員之平時工作表現、定期工作評核、考勤

與獎懲記錄，評定考績等級以做為薪資調整及年終獎金核發之依據，並

作為將來晉升調任之參考。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之服務成績考核分下列二種： 

 一、平時考核：單位主管對於職員平時工作之表現，應根據確實事蹟隨

時詳加紀錄，如有特殊優劣事蹟，應依據本校職員獎懲辦法隨時辦

理。主管平時對職員工作情形應充分瞭解，以作為考核之參考；平

時應多做溝通，協助職員解決問題，以提升單位整體工作表現。 

 二、年度考核：職員任職至學年度終了，應予年度考核。到職至學年度終

了未滿六個月，不予考核。 

第五條 年度考核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80 分為基準分，100 分為滿分，分優、

甲、乙、丙、丁共五等第。 

第六條 年度考核各項考核評等，依下列規定核予年度之晉級、發考績獎金、調

整職務或免職。 

優等：經評定為優等者，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得發考績獎金。 

甲等：經評定為甲等者，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得酌發考績獎金。 

乙等：經評定為乙等者，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不發考績獎金。 

丙等：經評定為丙等者，留支原薪，無考績獎金，如有必要則調整其職

務。連續二年丙等者，予以免職/解聘。 

丁等：予以免職/解聘。 

優等、甲等、乙等如已支本職最高薪或年功薪者不予晉敘。 

約聘人員年度考核僅作為續約之依據，不予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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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金金額得視本校當學年度預算編列，由行政會議審議後，送請校長核

定 

第七條 獎懲與考核評定之限制： 

一、當學年度累計獎懲相抵達二大功以上者，不得考列「優等」以下。 

二、當學年度獎懲相抵一大功以上者，不得考列「甲等」以下。 

三、當學年度獎懲相抵一大過以上者，不得考列「甲等」以上。 

四、事假超過二十天或曠職累計在三日以內者，不得考列「乙等」以上。 

五、曠職累計達三日以上者，不得考列「丙等」以上。 

六、情況特殊者，由單位主管陳簽經校長核示提交人事評審委員會議處。 

第八條 年度考核等級之評核，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在同一考核年度內符合下列全部條件者為優等： 

(一)達到職務績效表所訂之工作目標，並有特殊的工作成果。 

(二)當學年度累計獎懲相抵達一大功以上者。 

(三)事病假併計在7日以內者。 

(四)無曠職及無故遲到、早退之紀錄者。 

(五)未受任何懲戒或行政處分者。 

二、在同一考核年度內符合下列全部條件者為甲等以上： 

(一)達到職務績效表所訂之工作目標，有具體事蹟者。 

(二)事病假併計在14日以內者。 

(三)無曠職及無故遲到、早退之紀錄者。 

(四)未受任何懲戒或行政處分者。 

三、在同一考核年度內符合下列全部條件者為乙等： 

(一)大部分可達到職務績效表所訂之工作目標。 

(二)事假不得超過14日，事病假併計在28日以內者。 

(三)無曠職紀錄者。 

(四)未受一次小過以上處分者。 

四、在同一考核年度內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核為丙等： 

(一)大部分無法達到職務績效表所訂之工作目標。 

(二)事病假併計超過28日者。因特殊事由簽准之假數不在此限。 

(三)有曠職情事，但未達解聘條件者。 

(四)服務態度不佳，或言行足以影響工作士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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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同一考核年度內具有獎懲辦法規定之解聘或免職情事之一者得核

為丁等。 

當學年度報到半年以上、未滿一年之職員，事、病假天數依實際服務月

份比例計算。 

第九條 本校職員凡嘉獎一次，考績總分加1分，記功一次加3分，記大功一次加

9分；申誡一次減總分1分，記過一次減3分，記大過一次減9分。 

同一考核年度內記大過達二次者，應予解聘或免職。 

第十條 本校辦理職員年度考核，應經所屬單位主管初核，再送交人資室核計獎

懲加扣分後，送請職員考核審查委員會複核，複核結果送請校長核定。

校長對複核結果不同意者，得交回人事評審委員會複議或逕變更之。 

第十一條 職員年度考核作業應於學年度結束前完成，俾便辦理下學年度晉敘相

關事宜。 

第十二條 職員考核結果，應通知職員本人，考核結果予以解聘或免職者，應敘

明原因及執行日期。考核結果予以解聘或免職者，應敘明原因及執行

日期。受考人如不服考核結果，可於收到考核通知書之日起30日內向

職員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並以一次為限，逾越期限者，職員申

訴評議委員會不予受理。 

第十三條 本校辦理職員年度考核，應秉信賞必罰原則作正確客觀之考評，以激

勵工作情緒提高工作效率。如有為不實之考核者，經職員考核審查委

員會查證屬實，除考核結果予以撤銷重核外，其有關失職人員並予議

處。 

第十四條 職員在考評進行中，應嚴守秘密，如有洩密且經人評會查證屬實者，

依獎懲辦法規定議處。考核委員對於本身之考核，應行迴避。 

第十五條 職員於學年度中有調職情事者，其服務成績考核得由最後所屬單位主

管初核。 

第十六條 考核程序： 

一、公告：學年末了，人資室發放考核表 

二、自評：包括職員、一、二級主管(包括兼任行政職之一、二級主管) 

三、初核：由直屬主管進行初評，職員由二級主管初評、二級主管由

一級主管初核。 

四、覆核：由人資室彙整所有初核結果，呈送人事評審委員會進行覆

核。 

五、核定：由校長核定最終結果。 

第十六條 職員之考核由人資室主辦、統籌相關事宜並提請人事評審委員會審議

後，陳校長核定辦理。 

第十七條 本辦法所需表冊格式由人資室另定之。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